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黨
黨
策
是
有
所
誤 s
的
結
果
，
其
中
當
鴻
亦 

有
滲
雜
徴
煽
動
的
因
素
所
形
成
，
然
勿
論
如 

何
，
不
知
者
不
罪
嗦
黨
仍
當 

意
錯
誤
的
過
失
，
妊
若
今
後
仍
有
類
似
不
負 

責
任
/
言
論
刊
諸
漕
報
章
，
本
黨
定
必
追 

究
至
於
淸
能
誰
人
軽
爲
爲
止
，
待1
證
明
確 

實
是 
一 
個
蓄
意
的
「
反
洪
亞
七
」
時
，
定
必 

依
依
開
除
。

(
十
)
*
黨
兩
醞
部
同
人
爲
着
本
黨6!  

的
光
明
前
途
，
我
們
特
聯
合
再
行
鄭
重
正
式 

公
吿
全 

00
各
級
黨 .

Mt.
洪
人
一
體
知
照
，
務
希 

站
穩
獨
立
超
然
立
塲
、不
受
任

u:l 謠
惑
，
共

甚
。

謀
「
復
興
本
門
」
鱼

♦

屍
洪
門
」
之
道
，
從
而
収
待
國
共
化
干
戈 

玉
帛
，
協
助
殴
共
幡
悟
爲
國
家
民
族
保
存

元
镇
，
共
爲
「
重
舞
中
華
」
而
努.

。

二
，
「
大
衆
報
」
是
「
反
人
民
」的
報
紙 

國
家
本
不
是 
一 
黨 
一 
人
之
國
家
，
然
國

一
黨
專
政
政
策
，
各
自
好
雄
， 

16 稱 

勲
，
實
係
「
黨
」
國
，
與
本
藏
所
主

共
同
採 

「
民
」

張
「
建
立
民
治
民
自
民
享
之
自
由
國
家
」( 

見
本
黨 
一
九
四
八
年
十
一 
月
第
二
次
全
代
會 

修
正
通
渦
案
)
的
理
想
實
係
背
道
而
驰
，
何 

有
人
一
民
二
國
」
家
可
言
，
自
」
九
四
九 

年
後
大
陸
政
耦
易
手
中
共
資
責
至
今
又
廿
一 

年
,
時
間
不
可
謂
不
久
長
、
然
國
共
仍
在
對 

峙
中
，
人
民
亦
仍
皱
夾
在
罅
縫
裏
，
究
是
否 

我
們
的
中
國
便
自
此
分
家
了
，
便
自
此
完
了 

麽
？
，
那
個" 
候
我
們
廣
大
的
人
民
才
可
能 

安
定
地
在
統
一
的
祖
國
裏
生
活
呢7

- 

木
黨
生
張
「
和
平
統
一
」
.•
「
反
對
内 

戰
」
幷
不
自
今
日
怡
自
~
九
入
九
年
前
，
即 

爲
廣
大
人
民
所
阳
求
，
但
「
大
衆
報
-
和
那 

幾
個
郁
東
洪
人
内
「
和
甲
統f
」
不
符G

老 

r̂
 的
暴
力
政
策
，
乃
稱
之
爲
「
反
共
」
成
「

專
辦
會
計
文
房
事 

鏡
及
塡
報
入
息
税 

億
兆
信
託
銀
行
内

財
仍
是
重
視
强
催
政
治
，
成
王
敗
底
的
時
代 

，
太
黨
如
此
理
智
的
黨
策
，
國
共
雙
方
成 ®
 

可
能
接
受
，
但
本
黨
仍
將
盡
其
在
我
，
總
希 

望
各
朝
野
各
學
院
备
僑
社
的
智
慧
賢
達
之
士 

懐
念
蒼
生
我
來
著
論
號
召
，
希
望
藉
此
增
思 

廣
益
，
以
爲
人
類 
1t
會
，
爲
祖
國
及
有
助
依 

本
門
建
立
「
己
立
立
人
」
的
運
動
憂
，
此 

自
笈
亦
昼
奉
黨£
張
對
外
與
各
界
「
善
意
對 

待
」
「
和
平
統
一
」
的
一
項
主
要
匾 

(
八
)
水
黨
且
認
直
當
前
命
局
一 

，6
單
是
我
中
國
麗
史
上
的
天
翻
地 

變
動
，
春&
全
世
界
各
傾

66
會
制
度
！
 
一 

個%
金
嶄
新
的
大 »
會
到
來
的
大
變
動
，
故 

小
獨
海
外
僑
世
之
必
争
變
革
，
太
黨
各
級
黨 

:6

經
三
百
年
來
之
組
織
延
展
至
今
遇
着
這
個 

大
洪
流
，
亦
必
然
不
用
一
避
免
地
耍
作
一 
澈
底 

X
變
革
，
不
過
，
這
個
變
革
小
县
要
變
成
做 

某
方
闻
的
「
尾
巴
」
，
而
是

$>

硏
究
變
革
邙 

一 
個
更
適
合
人
類
生
存
的
史
好
的
；E

會
制
度 

，
因
此
，
要
把
內
部
「
不
好
」
的
改
成
「
好 

」
，
「
不
合
理
」
的
改
成
「
合
上
」
，
那
是 

本
黨
歉
迎
，
也
是
必
要
的
，
但
是
這
個
「
己 

立
立
人
」
的
工
作
事
如
此
之
重
大
，
而
國
際 

政
治
舞
台
又
如 
tt之
千
變
萬
化
，
令
人
不
可 

捉
摸
，
所
以
我
們
必
要
忍
耐
不
可
衝

@)靜
観 

國
局
的
變
化-

及
世
局
的
趨
勢•
對
汴
盡
量 

減
少
敵
人
，
而
祇
埋
頭
於
自
己
內
部
缺
點
的 

喪
善
，
免
使
「
少
汴
忍
刖
亂
大
謀
」
，
因
昼 

，「
羅
馬
是
不
會
一
天
建
代
内
」
。
苗
是
本
黨 

要
呼
籲
各
来
明
黨
策
的
洪
人
户
以
正
視
、
尺 

串
寥
多
考
慮
才
好
鼠
加
批
評
。

清
之
目
的
，
而
創
立
中
華
民
國
。 

中
翟
民
國
之
締
造
，
從
史 M
 言
。
確
係 

與
我
洪
門
分
不
開
，
亦
確
實
盡
丁
無
比
之
力

傳
窗
(
反
其
」
知
壇
有
可
說
，
但
不
滿
意
老

毛
竟
閥
作
「
反
単
」
却
是
混
一

法
，
你

們
主
張5
蔣
也
應
稱
作
「
反
華
」
吧
，
因
爲 

毛
蔣
部
是
議
人
，
但
中
「
華
」
不
仆
毛
蔣
個

量
而
進
仃
(
本
報
簪
本
件
另
有
專
文
討
論)

。
十
月
十
日
雙
十
節
是
我
洪
門
用
血
寫
叶
的.-
人
的
，
而
是
全
體A
民
所
共
有
，
這
大
槪
是 

日
子
，
所
以
本
黨
除
熱
愛
我
們
曾
出
力
創
建

中
華
年
國
外♦
對
/
有
着
紀
念
我
洪
門
先 

V')
你
們
磔
艾
思
奇
處
學
到
的
邏
輯
了(
可
惜
斐

椒
奇
伍
位
流
口
水
敎
授
也
已
被
淸
算)
，
至

质
「
反
人
民
」
的
親
法
，
則
却
長
正
式
『
賊 

喊
捉
賊 

的
最
厚
臉
皮
的
句
語
，
大
陸
解
放 

初
期
你
們
分
給
黄
僱
農
的
田
地
，
不
久
即
又

意
義
的
變
上
國
慶
日
，
也
自
不
免
比
别
人
更 

見
熱
烈
與
親
切
之
感
。

一
，
本
黨
最
策
各
情
合
理 

0
亥
革
命
代
功
建
立
中
尋
民
國
以
後
， 

随
着
張
勳
復
辟
，
袁 

W:
凱4
帝
，
軍
閥
橫g 

・
國
共
對
立
，
各
別
爭
取
推
釘
一
黨
學
政
， 

拒
絶
東
政
於
民
，
緊
握
黨
軍
吁
務r

保
，
育 

僚
腐
化
與
暴
力
血
腥
相
繼 
花
巖
窮
出
，
均 

使
本
黨 
1'
忍
冃
覩
本
黨
傷
先
烈
辘
牲
乙
联
價
一 

，
復
悲
川V
分
裂Z
無
翅
，
國
共5

黨
因
思 

想
觀
念
同
同
之
私
而
置
阈
家
民
族
欢
不
顧
， 

此
與
爲
民
族
岂
反
侵
畧
之
戰
有
所
八
同
， 

*
黨
又
何
敢m
粗
率
主
張
支
持
某
一
片
面
必 

使
自
己
國
人
蔑
殺
？
此
"
違
背
我
五
祖
主
張 

「
兄
弟
要
何
愛
」
之
政
策
，
同
人
等
貰
仁
敢 

苟
冋
，
是
虫 
思
維
再
二
，
歷
日
年
所
，
方
於

随
即
藉
口
一
個
集
一 

田
州
全
部
收
囘
，
一 

祇
聰M
你
們 
騎

塲
運
動
把
分
出
去
的 

這
十
餘
年
間
，
我
們 

民
頭
上
」
在
打
鑼
叫

喊
什
麽
什
麼
運
勲
，
但
從
來
沒
有
聴
到
「
人

民
仪
哼
」
過
仁
點

民
生
活
玲

M
泰
禍
，
也
沒
冇
人
冒
死
逃
去
港
澳J
，
當

®

，
全
國
熱
一

@
是
「
人
民 

一，
鄧
拓
、
胡

呼
4
」
開
始
的
時
期♦
當

風
上
舍
輩
的
文
曲
一
出
，
這
也
是
「
人
民
呼 

聲
」
的
時
期
。
但
遒
些
「
人
民
」
都
被
老
毛 

亿
四
壓
細
清
算F
去
，
「
大
衆
報
」
就
是
代 

表
演
些-
「
騎
在
人
民
項
上
一
的
「
新
階
級
- 

在
壓
制A
民
，
威
脅
人
民
，
而
反
指
本
引
不 

滿
意
仙
們
酒
樣
的
行S
即
為
「
反
人
民
」
， 

現
汗
本
報
特
別
揭
發
，
「
反
人
民
一
的
正
是 

「
大
衆
報
」
，
事
穹
俱
在
，
凡
看
他
們
還
有 

如
何
的
狡
辯
？

明
定
以
(
和
平

年
前
由
关

統
一 
重
建
中
華
」   

^
最
烏
黨
策
，
目
的
在
使 

各
洪
門IS

社
站
穩
立
贵
，
實

C

對
外
和
平
， 

對
内
團
結
，
以
期
「
己
立
辽
人
，J

先
謀
•

三
，.兩
總
提E

十
大
忠
吿 

談
到
國
策
演
策
間
題
殖
屬
鮫
爲
高
深
旳 

一
類
思
想
，
部
份|8

社
員
爲
看
謀
生
，
可
能 

国
有
時
間
來
澈
底
硏
究
，
自
不
易
於
明
白
或 

接
受
，
故
因
是
生
出
檀
個
誤
會
，
亦
屬
委
免 

，
近
月
來
此
間
「
大
衆
報
，刊
出
頗
多
洪
人 

文
童
攻
擊
本
黨
喉
舌
大
漢
公
報
，
幷
極
盡
非 

議
木
黨
黨
策
之
能
事
，
即
爲
一
例
，
加
東
方 

面
且
有
以
「
加
東
洪
門
民
沿
黨
部
」
名
義
號 

召
我
各
黨
駄
夫
參
加
其
「
新
組
織
」
之
一
會
議 

■
此
富
然
亦
爲
不
明
本
黨
黨
策
的
結
果
。
査 

「
加
東
洪
門
」
存
全
加
洪
懇
歷
次
大
會
中
幷 

無
«-B
組
織
名
稱
紀
錄
，
故
本
黨
視
之4

「 

非
本
黨
丿
組
織
」
而
祗
認
是
育
某
等
若
干
野 

心
份
子
利
用
洪
門
名 M
余
圖
分
裂
謠
惑
破
壊 

本
門
之 
一 
種
「
外
人
機
構
」
而
巳
。 

本
黨
駐
加
總
支
部
及
達
個
讎
^:
南
總
部 

同4
對
卜•
述
事
件
自
(
所
謂
筆
戰
一
開
始
至 

今
以
來
，
即
已
-
直
注
視
其
期
展
我
兩

18 部
. 

經
會
議
檢
討
讃
爲
木
黨
喉
舌Z
大
漢
公
報
所 

宣
揚7
黨
策
並
無
錯
誤
，
其
諄
諄
吿
誡
各
黨

肚
洪
人
麻
遂
守
獨
。
超
然
立

及

奉
行■
懒
冬
醺
电 

金
製
數
眼
利
體
。
如 

雑
愿
双
專
人
客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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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
企
業
裝
修
公
一 

承
接
絕
綠
灰
握
，
改
換
鋁
質
窿
門
， 

4
代
化
土
庫
， 0
房
，
厠
所
， 

經&
豐
冨
，
取
價
従
廉 

免
費
設
計
估
價 

電
畐
：
二
五
五
、
六
。
七
七

總
支
部
暨
達
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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陥

黨

3

我
洪
門
自
創
立
迄
令
三
白
餘
年
來
，
歷
經
反
淸
，
辛
亥
，
幷
支
持
匕
七
全
面
抗
戦
大
浪 

潮
，
身
經
大
小
載
役
不
下
千
百
萬
次
，
洪
門
志
士$1

成
仁
取
義
，
爲
救
國
除
奸-

不
惜
犧
牲 

身
家
生
命
以
血
肉
築
成
長
城
，
維
發
我
洪
門
與
天
地
日
月
間
爭
輝
之
磅
礴

JE
義
之
宗
旨
，
屈 

指
雌
以
數
計
。

洪
門
自
一 
七
三
五
年
風
雲
龍
大
哥
殖
國
復
，
各
志
士
即
化
整
爲
零/
佈
於
三
山
五
岳
， 

間
，
在
江
湖
行
俠
仗
義
，
爲
民
間
減
少
疾
苦
，
此
種
俠
義
行
貫
，
直
延
至
一
九
一
一
年
孫
文

反
華
。
而
又
把
人
民
「
反
對
内
戰
」
，
要
求 

民
主
自
由
的
呼
醫
稱
作
「
反
人
民
」
，
這
眞 

是
最
荒
謬
的
言
論
，
不
滿
意
中
共
的
暴
欽
而

參
加
洪
門
反
淸
行
列
段
，
洪
門
方
再
合
零
爲 

整
，
出
錢
出
力
，
全
面
參
加
辛
亥
革
命
，
雖 

他
幾
許
艱
辛
、
毀
寒
輸
難
，
終
達
成
推
倒
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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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̂
ew

M
IH

AisM
W

W
I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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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
旅
行
，
有
特
價
來
囘
機
票
加
驚 

九
十
八
元
9

每
星
期
壹
至
星
期
四 

大
晚
七
日
，
由
旅
店
去
機
塲
接
送 

一
人
數
，
隨
時
起
疗
9

有
意
旅
遊
， 

一
函
或
駕
臨
本
社
面
商
。

斤
打
街
東
七
十
壹
號
小
電
話
，
六
八
三
、
五
六
五
六

太
平
洋
旅
行
社
神
國
触
啓
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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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號
專
門
油
漆 

車
身
，
用
煽
爐 

烘
乾
，
幷
有
各 

項
機
件
供
應
， 

快
捷
妥
當
，
幷 

專
門
修
理
撞
車 

損
壞
及
辦
理
保 

險
補
回
手
續
， 

免
費
估
價
。

經
理
人 «
鯉
炘

本
號
經
營
旅
行
業
務
，
歷
史
悠
久
，
經 

驗
豐
富
，
移
民
機
票
由
港
來
加
三
百
五 

十
元
美
幣
。

香
港
遊
覽
，
可
逗
留
日
本
台
灣
，
來 

三
個
月
機
票
美
幣
七
百
四
十
元
，
旅

遊
費
另
計
。

往
三

58

市
來
回
福
察
包
三
十
天
通
稅
美
幣
几
十
三
元 

往
紐
約
三
十
天
來
阊
禍
票
生̂

通
稅
二
百
三
十
八
元 

往
都
朗
度   

«

整
一
百
二
十A
%
 

往
滿
地
可
機
票
加
斃
一
百
四
十 %

欲
知
物
船
欠
車
巴
士
等
價
目
請
露

68
本
戦
詢
問

花

旗

63

鋼
琴
調
音
每
琴
十
垂
兀

本
人
在
著
名
公
司
服
務
，
瘠
鋼
琴
調
音
者
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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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
界
煽
惑
之
栗
見
办
極
身
中
肯
，
雖
在
决
件 

中
或
有
若
干
過
份
言
論
，
但
那

til
是
某
小
報 

「
口
不
擇
言
」
所
迫
成
的
反
擊
，
木
黨
阳
總 

畑
又
曾
檢
討
某
小
報
段
數
發
掘
「
簡
祕
雪
長 

」
所
發
表
之
言
論
、
並
作
最
不
尊
座
之
詆
毀 

及
汚
蔑
，.實
是
荒
謬
，
査
當
年
簡
秘
書
長
之 

奔
法
各
地
個
絡
訪
間
試
深
秘
換
「
全
球
洪
門 

統
一
」
意
見
之
任
務
，
乃
由
黨
部
公
選
「
爲 

黨
奔
勞
」
，
而
非
私 
離
開
「
煥
門
民
治
黨 

之
獨
立
立
嘱
」
擅
自
~
如
往
台
灣
或
去
大
陵 

去
尋
求
個
人
壽
攏
之
道
」
，
又
何
得
指
此
即 

爲
「
簡
秘
書
長
個
人
向
右
轉n
証
據
」
？

89  

小
報
如
此(
擇
手
段
，
含
血
噴
人
，
不
斷
爆 

動
洪
人
反
洪
人
，
實
屬
危
險
，
就
此
本
黨
附 

總
部
特
別
聯
合
會
演
公
吿
冋
全

?)[)
各
地
黨
戯 

組
織
及
洪
人
作
出
最
鄭
重
之
忠
吿
如
下
。 

(

一)
本
黨
之
最
高
黨
策
禽
「
和
平
統 

一
尊
建
中
華
「
，
全
加
各
黨
支
分
部
及
以
下

，
勲
外
公
分
黨
派
姓
氏

洪
人
請
予
切
一

宗
教
，
一
律
和
平
相
處
，
善 e
對
侍
，
合
作 

致
力
僑
社
福
利
建
設
，
對
內
一
兄
弟
團
結
綺

門
之
道
，
尤
請 

新
一
切
。
健
全

】
亙
助
」
，
尋
求
「
復一 

多
作
善
意
的
批
評
，
以一 

內
部
。(

二
)
本
黨
旣
站 

黨
ft
及
眞
附
屬
各
機
構

立
超
然
立
塲
， 

以
此
爲
中
心
思

想
9
不
容
在
黨

IBt
內
有
發
表
或
宣
楊
左
右
兩 

極
端4
言
論
及
組
織Y
以
清
害
本
黨
之
日
 

埸
像
影
响
兄
弟
間/
感
情
及
團
結
。 

(
三
)
本
黨r
容
本
黨
各
黨 

»:洪
人
自 

對
外
散
播
或
攻
擊
或
造
謠
不
利
於
本
黨
黨
策 

之
消
息
及
行
官
，
尤
小
能
違
背
本
黨
獨
立
立 

埸
仆
遵
守
黨
策
而
背
發
參
加
異
黨
，
更
尤

5  

容
黨
員
洪
人
仟
異
黨
歸
紙
公 
囲
發
表
攻
訐
本 

其
黨
策
或
藉
故
煽
惑
「
洪
人
起
來
反
洪
人
」 

，
威
使
兄
弟
間
反
日
等
違
法
亂
紀
之
事

“
 

(
四
)
本
黨
黨
員
如
有
違
犯
上
述
第

C  

二
)
第
(
三
/
專
項
或
任
何
- 
項
被
査
實
有 

一
據
時 
本
黨
當
卽
正
式
宗
其
罪
占
爲
「
亜
七

7

無
覇
其
在
報
章
之
一 

，
本
黨
双
總
部
即
公
佈 

因 
一 
人
之
不
肖
，
利
用
一 

，
而
累
及
全
體
洪
人
之
一 

(
五
)
大
漢
公
銀

.爲
化
邑
成
眞
若 

真
黨
籍
，
此
昼 

身
份
奴 
鬥
洪
人

黨
全
加
黨 

®:洪

人
之
喉
舌
，
其
發
衰
之
言
論
，
自
爲
本
黨
所 

認
許
、
如
有
人
，
特
别
晶
自
稱
洪
人

tm 
再
再 

異
黨
川
紙
而
又
完
金
站̂

異
黨
立e
向
本
報

證
1!
攻
擊
，
即
总
等
於
向 

個
黨
碓
組
細
挑
戰
，
此
即 

)
項
之
聲
明
，
如
查
實
白 

除
不
赦
，
以
儆
效
尤
。

(
大
)
本
黨
認
定
站 

塲
，
爲
着
同
胞
大
家
生
活 

們
必
要
遵
守
當
地
缶
律
，

黨
整
個
洪
門
整 

犯
上
述
第(
三 

，
本
黨
當
即
開

安
定
和
平
，
玲 

對
原
籍
的
祖
國

言
，
我
們
所
稱
的
」
中
國
「
，
是
指
「
大
睡 

與
台
灣
」
兩
地
普
：
我
們
所
砲
均
「
中
國 

外
各
即

人
」
，̂

指
「
大
陸
，
台

約
中
國
人
」
而
言
，
同
時
办
指
無
黨
派(

分
國
共
)
包
括
曲
外
華
篇 

指
稱
的
「
和
平
統
一j

， 

國
人
」
不
分
彼
好
黨
仇
姓 

^•的
福 

*11
建
設
」
貫
宗
旨 

(
七
)
木
黨
兩
磁
部
一 

并
雷
营
"
國
<
^
頸
様

而
言
，
所
以
我
們 

是
指
上
述
的
「
中 

氏
以
謀
求
「
大
僑

漏庭梭討， 
第對*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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